
特別聲明 
 

有關納骨塔業者使用執照上使用分區為公墓用地與墳

墓用地之區別，在此敘明，本公司所在地為台北市轄內屬都

市土地範圍內，受都市計畫法之規範為公墓用地，作埋藏骨

灰設施之使用，台北縣相關納骨塔業者係屬非都市土地，受

區域計畫法之規範編訂為墳墓用地作為喪葬設施之使用，慈

恩園生命紀念館之土地所有權是屬於慈恩園公司所有，請外

界勿以訛傳訛，相關函文如後。 

 

慈恩園寶塔諴業股份有限公司 

敬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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